新化学物质申报表
申报物质名称:   (注：填写申报物质的中文名称)
申报单位名称:   (注：填写申报单位的名称)
申报提交时间:   (注：填写申报提交的时间)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编制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新化学物质申报表
	受理号： 

受理时间：

(注：此处由受理单位填写)

	Ⅰ、申报单位名称：

(注：填写申报单位工商注册全称，新物质登记证上有关申报单位的名称将以此为据。若为联合申报或系列申报，各申报单位或各申报物质应分别提供此页上的信息)

	Ⅱ、申报物质名称：

(注：英文名称，符合国际纯化学和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或美国化学文摘社(CAS)规定。中文名称，依据中国化学会1980年推荐的《有机化学命名原则》和《无机化学命名原则》。可参考《中国现有物质名单》系列申报，应列明系列中各物质的名称。)

	Ⅲ、物质类别： □有唯一、确定分子结构的物质　 □无唯一、确定分子结构的物质　 □聚合物

(注：打勾或打叉选定，除了明确为有唯一、确定分子结构的物质或聚合物外，其他都选无唯一、确定分子结构的物质。)

	Ⅳ、申报声明

我声明，

(1) 同意将所申报物质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并严格遵守《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的规定；

(2) 所提交的申报表及附件中的所有资料真实可靠，来源合法，未侵犯他人的权益，如有不实之处，我们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法律后果；

(3) 提交的电子文件与打印文件内容完全一致；

(4) 同意按照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证要求，在核准量的范围内进行生产或进口。
申报单位法人代表(签字)：  (注：打印法人代表名字并签名)
                                                                     申报单位盖章     
                                  (注：国内申报单位必须盖公章，国外单位可以盖公章或负责人人名章)
申报日期：

	Ⅴ、申报类型： □一般申报   □系列申报   □联合申报   □简化申报

(注：打勾或打叉选定，可以多重选择。一般申报是指一个申报人单独提交的一种新化学物质的申报，且该新化学物质不属于系列申报、简化申报或免于申报的范畴。系列申报是指将一系列(两个或两个以上)新化学物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的申报，该系列的新化学物质需同时具有分子结构相似、用途相同或者相近、以及测试数据相近的特征。联合申报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申报人联合提交的同一种新化学物质的一般申报或同一系列新化学物质的系列申报。简化申报是指申报已经列入四个或四个以上其他国家或者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现有化学物质名录但未列入《名单》的新化学物质，或者其结构与已列入《名单》中另一种或多种聚合物相类似的新化学物质。)

	Ⅵ、活动类型： □生产　拟生产日期：　　　　　　　　 □进口　拟进口日期：　　　　　  　　　　　
　   预计生产地：　　　　　　　　　        预计进口口岸：　　　　　　　　　　　

   　申报生产量(吨/年)：　　　　  　        申报进口量(吨/年)：　  　　　      　

(注：可以多重选择。日期、地点和数量各项必填，数量为折合成纯化学物质的数量)

	Ⅶ、完成表中要求数据测试机构名称清单：

(注：具有如下资质之一的测试机构可为新化学物质申报提供测试数据：
    国内：—国家实验室认可 

          —卫生部健康相关产品检验机构认定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GLP认可

          —国家级计量认证(限理化性质测试) 

    国外：—国家实验室认可 

          —卫生部健康相关产品检验机构认定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GLP认可 

          —国家级计量认证(限理化性质测试)
          —所在国环保部门认证或认可

          —所在国质检、海关、卫生或农业主管部门认证或认可的(如所在国环保部门尚未开展认证或 认可) 

          当某一测试机构为新化学物质申报提供的测试数据不为其所在国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认可时，登记中心不认可其为新化学物质申报提供测试数据。

测试机构资质证明材料可以是：认可认证的复印件or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

	机构名称
	测试项目
	资质证明的页数

	
	
	

	
	
	

	Ⅷ、申报资料清单：
	全部申报材料共　　页，附件共　　份

(注：包括申报表和附件的总页数)

	附件号

(注：按下列方式编写：附件序号/对应栏目序号/附件页数。 附件号应写在附件首页的右上方。建议以下列方式列清各附件。各附件之间请用彩色纸张或彩色外标签分隔开。) 

	附件名称


	附件序号

（注：即附件的流水号，最好按申报表中对应栏目的先后次序排列。）
	附件对应栏目序号

（注：表中每个栏目名前的编号。一个附件可以对应多个栏目）
	附件页数

（注：此份附件的总页数。附件的每页都标注该页在本附件中为第几页，如正反两页有内容的附件，正反两页都标注页码）

	
	
	
	

	
	
	
	

	
	
	
	

	
	
	
	

	
	
	
	

	
	
	
	

	
	
	
	

	
	
	
	

	
	
	
	

	
	
	
	


	第一部分 申报单位及申报物质标识信息

	1、申报单位概况(注：若为联合申报，各申报单位的信息应在同/不同页中一一列明)

	1.1 申报单位全称
中文：

英文：

(注：填写申报单位的工商注册全称。)
	1.2 申报单位地址：


	1.3 申报单位互联网址：

	1.4 联系人(注：若委托非本申报单位人员申报，应填写被委托联系人员) 

	姓名：


	电话：(注：含国家和地区区号)
	传真：

	电子邮件：(注：明确大小写，中间或下横线)
	移动号码：
	邮政地址(含邮编)：



	其他联系方法：


	

	1.5 申报单位情况描述：

(注：申报单位的宣传册或年报问题可作为附件提供)



	2、申报物质标识 (注：若为系列申报，各申报物质的此项信息应分别提供)

	2.1 申报物质化学名(□保密)
  英文：　　

  中文：　　

(注：需保密的，应打勾或打叉标注。化学名称要求同Ⅱ。)

	2.2 申报物质类名

  英文：

  中文：

(注：并非必填项。若2.1项标注保密，则此项必填。物质类名应符合下列要求：①能反映申报物质所属的化学分类；②申报人希望申报物质在《名单》中出现的名称；③不能填写申报物质或含申报物质的化学制品的商品名称(如果这种商品名称不能反映申报物质所属的化学分类)；④不是纯的符号或代号；⑤不同的申报物质的类名应不同)

	2.3 其他名称：

(注：填写申报物质列入其他国家或地区现有物质名录的名称、申报物质的商品名(第5.1项)、简称、俗称等)


	2.4 美国化学文摘社(CAS)登记号(□保密)：

(注：CAS号是美国化学文摘社对化学物质登录的检索服务号。需保密的，应打勾或打叉标注。)

	2.5 申报物质外观描述：

(注：常温常压时申报物质的颜色、性状、气味)

	2.6 分子式(□保密)：

(注：需保密的，应打勾或打叉标注。规范表示，如下标)

	2.7 分子量：

(注：申报物质平均分子量)


	2.8 其他名录的收录情况

(注：填写申报物质被其他国家或地区现有物质名录收录的情况。若被4个或4个以上其他名录收录，则可申请简化申报)

	国家或地区
	名录名称
	申报物质在该名录中的登记号
	备注

	
	
	
	

	
	
	
	

	
	
	
	

	
	
	
	

	2.9 聚合物信息(□保密)(以附件形式提供)

(以附件形式提供相应信息，此处填写附件号。附件中应说明以下内容：①聚合物的名称、 CAS号、分子式、分子量(范围和平均值)、结构式；②单体/反应体的名称、CAS号、分子式、结构式；③含有的残余单体/反应体的名称、CAS号、分子式、结构式、含量百分比；④分子量<1000的低聚体类的含量百分比；⑤聚合反应机理过程；⑥申请聚合物简化申报的，还应说明申报物质与《名单》中的哪种/些聚合物相似。需保密的，应打勾或打叉标注。)


	2.10 分子结构(□保密)：

(提供完整正确的分子结构图。若申报物质无唯一确定的分子结构，则提供下列信息：①生产申报物质所用各个物质的名称、CAS号、分子式、结构式；②生产的反应机理过程；③申报物质的组成；④申报物质中代表性部分的分子结构图。需保密的，应打勾或打叉标注。)



	2.11 杂质(□保密)  (注：填写对申报物质性能无益，但因经济效益等原因未与申报物质分离的物质，这种/些物质的含量应有一定的限度。需保密的，应打勾或打叉标注。)

	杂质名称
	分子量
	CAS号
	最大百分比含量(%)

	
	
	
	

	2.13 副产物(□保密)

	副产物名称
	分子量
	CAS号

	
	
	

	2.13 添加物(□保密) (注：填写为改善/保证申报物质性能而人为添加的物质。若添加物属于新化学物质，添加物也应办理新化学物质申报。需保密的，应打勾或打叉标注。)

	添加物名称
	CAS号
	性质
	含量
	添加物的作用

	
	
	
	
	

	2.14 禁配物(注：填写若与申报物质接触或混合可能会造成燃烧、爆炸、腐蚀等后果的物质)

	禁配物名称
	CAS号
	与申报物质接触或混合的后果

	
	
	

	2.15 光谱数据(□保密)
　　□紫外　　□红外　　□核磁共振　　□质谱　　□HPLC　　□GC　　□其他　　     　　    

(注：至少提供红外，或核磁共振，或质谱图谱。应以附件形式提供，此处标注附件号。需保密的，应打勾或打叉标注。)

	3、申报物质检测方法描述(□保密) ：
(注：提供申报物质在其易进入的环境介质，如水体、大气、土壤或底泥等自然环境和/或生物体中的检测方法，通常应至少提交申报物质在水体中的检测方法。检测方法必须是野外或实验室内实践过的，不可凭空编造。检测方法的描述应包括对采样、萃取提纯、检测等主要/关键步骤所用的试剂、仪器、检测条件、检测限、检测图谱(若不同于2.15项提供的图谱)等的说明。若用附件形式提供，此处应标注附件号。需保密的，应打勾或打叉标注。)

(注：若为系列申报，各申报物质的此项信息应分别提供)
                                                                          

	4、申报物质生产工艺流程(□保密) ：
(注：若申报物质在中国境内生产，此项必填。应包括生产原料、反应分子式、反应条件、可能的副产物等情况。需保密的，应打勾或打叉标注。)

(注：若为系列申报，各申报物质的此项信息应分别提供)



	5、申报物质用途及暴露情况(注：若为系列申报，各申报物质的此项信息应分别提供)

	5.1 申报物质的上市商品名称：

(注：应写明已知申报物质的各种上市商品的名称及其外观)


	5.2 申报物质上市商品形式

(□保密)
	□纯物质
	□制品　
浓度(单位) 　　　　

	□混合物
浓度(单位)　　　


	5.3 预期应用领域：    □工业  □农业  □日用  □手工业  □科学研究  □其他 　　　　　　　　　　

	5.4 申报物质可能的最终去向：
   □水体  □大气  □土壤   □处置   □回收利用  □其他 　　　　　　　　　　

	5.5 使用或生产申报物质工作环境的暴露浓度估计：

(注：根据申报物质用途、申报数量、操作方式、包装条件、排放情况等暴露情况进行估算)
	5.6 作业暴露人数的估计：

同5.5项

	5.7 环境中申报物质的暴露浓度估计：　

同5.5项

	5.8 公众暴露人数的估计：

同5.5项


	5.9申报物质的主要用途(□保密)：

(注：填写申报物质上市商品的预期用途，如：光引发剂，用于涂料、漆等领域。需保密的，应打勾或打叉标注。)


	5.10申报物质的功能和期望效果(□保密)：

(注：填写申报通过何种机理达到5.9项用途，如：光引发丙烯酸酯与其他功能性单体聚合。需保密的，应打勾或打叉标注。)


	5.11 使用申报物质时的技术步骤(□保密)：

(注：填写申报物质上市商品使用时的方法步骤，以及使用时需要的主要工具等信息。若申报物质有多种主要用途，请写出针对每一种用途的技术步骤。需保密的，应打勾或打叉标注。)                                                                                       

	5.12 使用申报物质时废物生成量和组成(□保密)：

(注：填写申报物质上市商品作为主要用途使用时最终可能产生的废物生成总量和组成成分情况信息。需保密的，应打勾或打叉标注。)　
                                                                                       


	第二部分　申报物质的固有特性

	

	6、物理化学性质

(数据应针对申报物质，而非申报物质的上市商品。一般需提交标注[1]的各项数据；若某性质参数不适用于申报物质，则应说明，如：粒径不适用于液体申报物质。欢迎提供更多的信息数据。除了填表外，各项性质参数均应以附件形式提供尽可能详细的信息。)

(注：若为系列申报，各申报物质的此项信息应分别提供)

	项目
	结果

(注：注意数据计量单位和测试条件)
	数据来源

(注：数据可以来自测试报告/计算报告/专家判断报告/原始文献。引文/文摘/安全数据单(MSDS)不能作为数据来源。)
	附件号

(注：测试报告/计算报告/专家判断报告/原始文献等各种形式的数据来源均应作为附件提交。若是测试数据，附件应包括中文摘要、测试报告、测试机构资质证明。若是文献，应是原始文献全文。简化申报，其国内的测试数据来源应作为附件提交，其他的数据来源附件可以不提交。附件号编写同Ⅷ项。各附件之间请用彩色纸张或彩色外标签分隔开。)
	测试
(注：若为测试结果，打勾或打叉标注。)
	保密

(注：需保密的，应打勾或打叉标注。)

	6.1 熔点(℃)[1]
	
	
	
	□
	□

	6.2 沸点(℃)[1]
	
	
	需                                                                                                                                                                                                                                                                                                                                                                                                                                                                                                                                                                                                                                                                                                                                                                                                                                                                                                                                                                                                                                                                                                                                                                                                                                                                                                                                                                                                                                                                                                                                                                                                                                                                                                                                                                                                                                                                                                 
	□
	□

	6.3 密度(kg/m3) [1]
	
	
	
	□
	□

	6.4 蒸汽压(kPa,   ℃)[1]
	
	
	
	□
	□

	6.5 表面张力(N/m)
	
	
	
	□
	□

	6.6 自燃温度(℃)[1]
	
	
	
	□
	□

	6.7 闪点(℃)[1]
	
	
	
	□
	□

	6.8 正辛醇/水分配系数

(Log Pow)[1]
	
	
	
	□
	□

	6.9 水溶性(g/L水)[1]
	
	
	
	□
	□

	6.10 脂溶性(g/L溶剂)
	
	
	
	□
	□

	6.11 氧化性(注：应同时注意强还原性)[1]
	
	
	
	□
	□

	6.12 燃烧性(注：自燃温度和闪点也是反映燃烧性的参数)[1]
	
	
	
	□
	□

	6.13 爆炸性[1]
	
	
	
	□
	□

	6.14 粒径((m)[1]
	
	
	
	□
	□

	6.15 其他


	
	
	
	
	□
	□

	
	
	
	
	
	□
	□

	
	
	
	
	
	□
	□

	
	
	
	
	
	□
	□

	6.16 物理化学性质综合评价



	7、毒理学 
(注：原则上数据应针对申报物质，也可以针对申报物质含量最高的上市商品（但应注明）。应按照新化学物质危害评估导则提供相关项目数据。申报数量Ｑ＜10４kg/a时，一般需提交标注[1]的各项数据；申报数量10４kg/a≤Ｑ＜10６kg/a时，一般应补充标注[2]的各项数据；申报数量Ｑ≥10６kg/a时，有时应再补充标注[3]的各项数据。若按照导则可以省略某项性质参数，则应说明，如：申报物质蒸汽压很低，急性经口毒性为低毒，按导则省略急性吸入毒性、短期重复经口毒性、短期重复吸入毒性。欢迎提供更多的信息数据。除了填表外，各项性质参数均应以附件形式提供尽可能详细的信息。)

	毒理项目
	
	结果

(注：标明实验生物名称，注意数据计量单位) 
	数据来源

(注：数据只能来自测试报告或原始文献，计算结果/专家判断/引文/文摘/安全数据单(MSDS)等不能作为正式数据来源。欢迎提交这类信息作为参考。
	附件号

(注：数据来源作为附件提供量若是测试数据，附件应包括中文摘要、测试报告、测试机构资质证明。若是原始文献，应是原始文献全文。简化申报，其国内的测试数据来源应作为附件提交，其他的数据来源附件可以不提交。附件号编写同Ⅷ项。各附件之间请用彩色纸张或彩色外标签分隔开。)
	测试
(注：若为测试结果，打勾或打叉标注。)
	保密

(注：需保密的，应打勾或打叉标注。)

	7.1 急性毒性

(注：包括6项)
	经口[1]([3]有时为二种动物)
	
	
	
	□
	□

	
	经皮[1] ([3]有时为二种动物)
	
	
	
	□
	□

	
	吸入[1] ([3]有时为二种动物)
	
	
	
	□
	□

	
	皮肤刺激[1] ([3]有时为二种动物)
	
	
	
	□
	□

	
	眼刺激[1] ([3]有时为二种动物)
	
	
	
	□
	□

	
	皮肤致敏[1] ([3]有时为二种动物)
	
	
	
	□
	□

	7. 2 短期重复毒性 (注：14天或28天，包括3项)
	经口[1] 
	
	
	
	□
	□

	
	经皮[1] 
	
	
	
	□
	□

	
	吸入[1] 
	
	
	
	□
	□

	7.3 亚慢性毒性（注：90天）[2]
	
	
	
	□
	□

	7.4 慢性毒性[3]
	
	
	
	□
	□

	7.5 生殖/发育毒性(注：可与致畸性合并)[2]([3]二代生殖/发育毒性)
	
	
	
	□
	□

	7.6 神经毒性[3]
	
	
	
	□
	□

	7.7 致突变性(注：包括3项。可用比这3项更先进的项目代替，但应说明)
	细菌回复突变试验[1]
	
	
	
	□
	□

	
	哺乳动物细胞体外染色体畸变试验[1]
	
	
	
	□
	□

	
	啮齿类动物骨髓细胞染色体畸变或微核试验[2]
	
	
	
	□
	□

	7.8 致畸性
	
	
	
	□
	□

	7.9 致癌性[3]
	
	
	
	□
	□

	7.10 毒代动力学[3]
	
	
	
	□
	□

	7.11 其他　　　　
	
	
	
	
	□
	□

	7.12 毒理学综合评价：




	8、生态毒理学

(注：原则上数据应针对申报物质，也可以针对申报物质含量最高的上市商品（但应注明）。申报数量Ｑ＜10４kg/a，应提供标注[1]的各项测试数据，其中包括在中国境内用中国供试生物完成的水生生物急性毒性试验(首选鱼类)和生物降解试验；申报数量Ｑ≥10４kg/且申报物质不易生物降解时，应补充提交在中国境内用中国供试生物完成的生物蓄积性试验数据(标注[2]) 。若某项测试不适用于申报物质，则应说明，如：降解性测试不适用于无机物。欢迎提供更多的信息数据。除了填表外，各项性质参数均应以附件形式提供尽可能详细的信息。)

	生态毒理项目
	结果

(注：标明实验生物名称，注意数据计量单位)
	数据来源

(注：数据只能来自测试报告或原始文献，计算结果/专家判断/引文/文摘/安全数据单(MSDS)等不能作为正式数据来源。欢迎提交这类信息作为参考。
	附件号

(注：数据来源作为附件提供量若是测试数据，附件应包括中文摘要、测试报告、测试机构资质证明。若是原始文献，应是原始文献全文。简化申报，其国内的测试数据来源应作为附件提交，其他的数据来源附件可以不提交。附件号编写同Ⅷ项。各附件之间请用彩色纸张或彩色外标签分隔开。)
	测试(注：若为测试结果，打勾或打叉标注。)
	保密

(注：需保密的，应打勾或打叉标注。)

	8.1 藻类生长抑制毒性[1]
	
	
	
	□
	□

	8.2 溞类急性毒性[1]
	
	
	
	□
	□

	8.3 鱼类急性毒性（注：国内）[1]
	
	
	
	□
	□

	8.4 鸟类毒性
	
	
	
	□
	□

	8.5 高等植物种子发芽和生长毒性
	
	
	
	□
	□

	8.6 蚯蚓急性毒性
	
	
	
	□
	□

	8.7 活性污泥呼吸抑制毒性[1]
	
	
	
	□
	□

	8.8 吸附/解吸性[1]
	
	
	
	□
	□

	8.9 降解性（注：国内）[1]
	
	
	
	□
	□

	8.10 生物蓄积性（注：国内）[2]
	
	
	
	□
	□

	8.11 其他　　　　　　　　　
	
	
	
	□
	□

	8.12 生态毒理学综合评价：




	第三部分 申报物质环境保护及环境安全信息

(注：此部分信息主要以文字描述为主，结合相关数据进行说明，若有出处，请指明)

	9、安全使用申报物质的建议

	9.1 操作注意事项与建议：

(注：填写操作时的注意事项与建议。可以附件形式提供。)



	9.2 储存注意事项与建议：

(注：填写储存时的注意事项与建议，包括储存时的必备设施、应急设备、堆放方式等。特别注意说明稳定性和反应性,应避免接触的条件，禁配物，氧化、分解或聚合反应产物。可以附件形式提供。)



	9.3 运输注意事项与建议：

(注：填写申报物质运输时的注意事项与建议。可以附件形式提供。)



	9.4 人员防护信息与建议：

(注：填写具体的人员防护装备名称、使用方法及相关的使用建议。可以附件形式提供。)


	9.5 包装说明：

(注：提供包装材料、包装方式、最小包装量等信息。可以附件形式提供。)


	9.6 安全警句：

(注：填写国际上通用的R与S术语及其他关于安全的精干警句。可以附件形式提供。)



	10、事故应急措施

	10.1 人员伤害时措施：

(注：填写申报物质引起事故导致人员伤害时的处理方法及步骤。可以附件形式提供。)


	10.2 意外泄漏时措施：

(注：填写申报物质意外泄漏时的处理方法及步骤。可以附件形式提供。)


	10.3 火灾及自然灾害时措施：

(注：填写申报物质在火灾及自然灾害时可能释放的有毒有害物质及应急处理方法及步骤。可以附件形式提供。)


	10.4 其他：

(注：填写特别是在与水或其他禁配物接触或混合发生理化反应时的处理信息。可以附件形式提供。)


	11、污染预防和消除方法：

(注：填写申报物质污染环境时切实可行的消除方法和预防污染的措施。可以附件形式提供。)


	12、废弃物处置措施：

(注：填写含有申报物质或被申报物质污染的物质/物品是否属于危险废弃物，其无害化处置的可能途径和无害化处置的具体措施。可以附件形式提供。)


	13、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提供)
(注：欢迎以附件形式提供。)


	14、商品标签样张：□(提供)
(注：欢迎以附件形式提供。)


申报表填写的补充说明

申报表填写—填写方式
· 中文填写，中文申报表上应有原始签章。
· 为保证申报表电子件和纸张件的内容和格式一致，包括分子结构、“√”等标注符号在内的申报表各项均应打印填写，不得手写。

· 申报表各项均应填写，不得有空项。若某项栏目对申报物质而言没有意义，应填写“不适用”。若某项栏目信息数据未知，应填写“不详”。

· 数量信息应用阿拉伯数字填写。若某项信息数据确为“0”，应填写“0”，不得填写“无”或“零”。

· 填写选择项时，对选择的项目应标注“X”、“√”或“■”； 未标注或以其他形式标注的，视为“不是”或“不选”。

· 申报表及其附件每页的下方中间都编上页码。正反面打印的，正反面分别编上页码。 

申报表填写—保密

· 带保密选项的为允许保密项，可以要求保密；要求保密时请标注“X”、“√”或“■”。
· 不带保密选项的为不允许保密项，不可要求保密。

· 未提供信息的项目，不得标注保密。

申报表填写——资料要求
· 其数量和质量应足以供评审委员会作出客观评估　

· 参照《新化学物质危害评估导则》自我预评估

· 申报表第I~VIII，第1~14项各项(允许不提供的除外)。

申报物质固有特性—第6、7、8项-数据要求原则
根据下列原则选择提供哪些子项信息：

· 根据申报物质的特点，选择最能反映申报物质特性及其对环境和健康影响的指标；

· 选择的指标项数应能充分反映申报物质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

· 不选择申报物质不具有的属性的指标；

· 第8项生态毒理学数据，应包括在中国境内用中国的供试生物完成的测试数据。  
申报物质固有特性—第6、7、8项-数据来源
数据信息可以来自：
· 测试结果

· 文献 (原始文献全文, 不能是引文或文摘)

· 计算结果(仅限于第6项理化性质)

· 专家判断(仅限于第6项理化性质)

以附件形式提交

联合国六种语言，尽可能中文或英文

申报物质固有特性—第6、7、8项-测试附件
如数据来自测试结果，每个数据来源附件应包括：
· 测试报告的中文摘要 (首页)

· 测试报告(有测试机构的签章，中间)

· 测试机构的资质证明材料(末尾)

申报物质固有特性—第6、7、8项-测试报告中文摘要
放在本附件的首页， 内容应包括：
· 被测试物质与申报物质之间的关系，测试物质名称，其中申报物质含量，测试物质的外观。（注：原则上所有数据应针对申报物质，其中毒理学和生态毒理学数据可以针对申报物质含量最高的上市商品）
· 测试机构的名称，及关于该机构的资质情况的简要说明

· 测试方法名称，及关于该方法的公认性的简要说明

国内：《化学品测试导则》(HJ/T153－2004)中规范性引用文件《化学品测试方法》  
国外：也可使用OECD、ISO等国际通用的方法 
· 测试方法原理条件的简要描述

· 测试结果。 

简化申报—第V、2.8项
· 申报人填写申报表2.8项申报物质在其他名录收录情况，登记中心将核实 。当登记中心无法核实时，申报人需提交证明申报表2.8项所填写信息的附件(由其他名录相关主管机构签章)。申报人也可在提交申报材料的同时就提交此附件。 

· 或，申报人以附件形式填写申报表2.9项，说明申报的聚合物的结构、组成信息，及与其相似的《名单》中聚合物的结构、组成信息

系列申报—第V项
· 只有同时具有分子结构相似、用途相同或者相近、以及测试数据相近的特征的2个或2个以上新化学物质才可申报系列申报。因此，应以附件形式(同时电子件)列明：①系列中每种新化学物质的名称、CAS号、分子式、分子量、结构式、红外/核磁共振/质谱图等用于鉴别物质的信息；②系列中每种新化学物质的用途及其功能机理；③系列中每种新化学物质的申报表中第6项的相关理化性质数据。
· 申报表中第7项毒理学和第8项生态毒理学的测试数据可以是该系列中同一种新化学物质的，也可以是该系列中不同种新化学物质的。  
联合申报—第V项
· 相关栏目列明申报人信息。申报表要求申报人签章的各处都有每个申报人的签章。 

· 依次叠放在申报表相应位置(封面页、第I、IV和1项)

申报材料的提交—材料清单
· 申报表打印件，A4纸，GB2312

· 申报表电子件，word，excel格式orWPS

· 申报附件打印件，3份，A4纸，GB2312

· 下列附件电子件，word或excel格式 (其他附件欢迎提供电子件)：
· 申报表第2.9项有关聚合物的信息(如果申报物质是聚合物)

· 申报表其他栏目的内容(如果表格相应栏目空格不足以填写完全内容)

· 系列申报中各种物质的相关信息(如果是系列申报)

· 联合申报中各申报人相关信息(如果是联合申报

申报材料的提交—附件清单
· 申报表第2.9项有关聚合物的信息(若申报物质是聚合物)
· 申报表第2.15项用于申报物质定性的测试方法和谱图

· 申报表第6、7、8中所列各项测试数据的来源，即测试报告/原始文献全文/计算报告/专家判断报告。

· 测试报告中文摘要(若测试数据来自测试报告)

· 测试机构的资质证明(若测试数据来自测试报告，并且所在国实行认证认可制度) 

· 申报表第13项申报物质的MSDS(若提交MSDS)

· 申报表第14项申报物质的标签样张(若提交标签样张)

· 申报表其他栏目的内容(若表格相应栏目空格不足以填写完全内容)

· 简化申报中有关申报物质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名录中收录的情况(若是简化申报，并且申报人愿意或登记中心要求提交用以证明申报表2.8项所填信息的附件)

· 系列申报中各种物质的相关信息(若是系列申报)

· 联合申报中各申报人相关信息(若是联合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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